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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11月 26日，县水利水电局局长及相
关科室负责人做客县纪委、县广电总台联办的《阳
光之窗》特别节目《局长在线》栏目，就水利水电相
关问题真诚与听众交流互动。节目期间共接听热
线电话 17人次，现将《局长在线》直播实况摘录如
下：

热线1：王局长，你好！有个问题想请教：我们
村是靠着山的，村后就是山，虽然近年来，县里、镇
里做了不少工作，但每到汛期，总是担心山洪灾害
的突然发生，想问一下，一般情况下多少雨量会发
生灾害？

答：这个问题提得很好，首先我解释一下什
么叫山洪灾害？山洪灾害一般是在一定强度或持
续的降雨和特殊地形地质条件下发生的，具有突
发、易发、多发、破坏性大、防御困难等鲜明特点，
往往对局部地区造成毁灭性的灾害。

目前我县内部预警指标为：地质灾害隐患
点 1小时降雨为 30毫米，其他为 1小时 45毫
米。今年以来，我国山洪灾害造成较大死亡的
有：8月 8日，甘肃省舟曲山洪泥石流造成 1471
人死亡，294人失踪；9月 1日，云南保山山体滑
坡造成 29人死亡，19人失踪；8月 18日，云南
贡山山洪泥石流造成 32人死亡，60人失踪；6
月 28日，贵州关岭山体滑坡造成 42人死亡，57
人失踪等。

山洪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占全国洪灾死亡
人数的比例呈逐年递增趋势，山洪灾害造成的危
害愈来愈大，损失愈来愈重，已经成为当前防洪减
灾工作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对山洪灾害的防御工作高度
重视，2010年 7月 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要

“加快实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加强监测预警系统
建设，建立基层防御组织体系，提高山洪灾害防御
能力”。

我县濒临东南沿海，遭遇台风、暴雨袭击的
几率较高，是个“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山区县，山洪
灾害防御任务较重。今年 9月份，我县被省防汛指
挥部列入第一批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
实施建设县，要求在明年 4月 15日前，完成山洪
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建设。通过这次山洪灾害防
治非工程措施建设，将根据流域地形地貌等情况
具体确定预警雨量和水位。

热线2：我们村有几座水库山塘，大多修建年
代早，有座水库是在村后的山顶上，一下暴雨总担
心。我当村委主任时间不长，防汛防台没经验，想
问一下，如果山塘水库有危险了，作为村防汛防台
工作组长，我要做好哪些工作？

答：水库山塘是“兴利除害”的主要水利工
程，一旦水库山塘溃坝，造成的危害将比没有修建
水库、山塘时大得多。

作为村主职干部，首先必须树立“以人为本，
民生至上”的理念，也就是必须全面掌握水库、山
塘下游受威胁区情况，对威胁区居住人员登记造
册，明确转移路线，安置地点，转移责任人。

其次，必须落实水库、山塘巡查员，加强巡
查，掌握水库山塘的动态信息。并且必须落实预警
员。

第三，要成立有关组织，包括人员转移组、抢
险救援组和后勤保障组。

第四，要有临时安置点，要做到转移人员“有
得吃、有干净水喝、有病可医”。

第五，要编制防汛防台应急工作方案，开展
必要的演练。

最后，当水库、山塘出现险情，要及时预警，
按应急工作方案有序转移威胁区的群众，同时组
织开展抢险工作，有效控制险情，确保安全。

热线3：我是一名乡镇干部，请问王局长，我
乡有一个行政村由多个自然村组成，村里要改造
自来水，前几年他们申报县里补助了3万元改造
资金，由于补助款少，无法对所有自然村进行改

造，村委主任决定仅对其本人所在自然村进行改
造，结果其他没有改造的自然村老百姓意见很大，
多次到乡里来反映村委主任做事不公，并要求乡
里帮助他们向上级争取资金改造自来水，请问象
这种情况，是否可以再申报自来水改造补助资
金？

答：你提的问题，在我县 16个乡镇（街道）普
遍存在。由于这几年全县要求改造自来水的村较
多，每年均安排 60-70个村以上，在资金上，县级
财政专项资金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即 2006年
200万元、2007年 300万元、2008-2010年各 500
万元；省里资金，前几年由于我县是百强县，所补
助比例只有 6%-10%，根据我们每年对所补助资
金村自来水改造工程的验收情况看，除少数村有
集体资金，工程进行了全面改造外，大部分村仅对
现有水池、管道修修补补，无法解决根本问题。针
对上述情况，县人大多次进行调研，并向县政府提
议，要求增加投入，加大对农村自来水改造力度。
现县政府同意在“十二五”期间，即 2011年开始，
县财政将加大投入力度，县自来水改造专项资金
从 2011年起，从现在 500万元一年，增加到不少
于 800万元一年。从已往以行政村为单位改为以
自然村为单位，按先急后缓原则，分年分批进行补
助解决。

因此，该村未改造的两个自然村符合申报条
件，但具体何年申报，要根据该村干部组织能力、
群众积极性等情况，由你乡审核平衡后上报。

热线4：我想在水库坝脚建房，想咨询一下有
没有规定房子与水库坝脚的距离，如果有，是多
少？

答：你的问题在《浙江省水利工程安全管理
条例》中已有明确的规定，根据你所处水库大小的
不同，预留距离有所区别。

《浙江省水利工程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七
条规定：水库库区的管理范围为校核洪水位或者
库区移民线以下的地带；保护范围为上述管理范
围以外五十米至一百米内的地带；具体范围根据
水库的大小有所不同。

水库的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按照以下标准
划定：

（一）大型水库大坝的管理范围为大坝两端
以外不少于一百米的地带（或者以山头、岗地
脊线为界），以及大坝背水坡脚以外一百米至三
百米内的地带；保护范围为管理范围以外五十
米至一百米内的地带；

（二）中型水库大坝的管理范围为大坝两端
以外不少于八十米的地带（或者以山头、岗地脊
线为界），以及大坝背水坡脚以外八十米至二百
米内的地带；保护范围为管理范围以外三十米
至八十米内的地带；

（三）小型水库大坝的管理范围为大坝两端
以外不少于五十米的地带（或者以山头、岗地脊
线为界），以及大坝背水坡脚以外五十米至一百
米内的地带；保护范围为管理范围以外二十米
至五十米内的地带。

管理范围内,禁止从事下列行为:
（一）堆放物料，倾倒土、石、矿渣、垃圾等物

质；
（二）在堤身、渠身上垦植；
（三）围库造地、库区炸鱼；
（四）爆破、打井、采石、取土、挖砂、建窑、开

沟以及在输水渠道或者管道上开缺、阻水、挖
洞；

（五）建设影响工程运行和危害工程安全的
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六）其他影响工程运行和危害工程安全的
行为。

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影响水利工程运行、
危害水利工程安全的爆破、打井、采石、取土、挖
砂、开矿等活动。

你具体可与我局河道堤防管理所联系，联
系电话：86022208，86044490，也可以和当地基
层水利管理服务站联系。

热线5：在河道中采砂、取土需要办理什么
手续？

答：河道采砂、取土由采砂单位提出书面申
请，由乡镇、街道提出初步意见，经县水利水电
局现场踏勘，初步同意，由采砂经营单位取得环
评手续后到县水利水电局办理审批手续。办理
审批手续必须提供经下资料：

（一）采砂经营单位申请书；
（二）填写河道采砂申请登记表；
（三）申请采砂河段的平面图（需有资质的

单位提供）；
（四）环评报告书和环保局环评批复文件；
（五）与第三者有利害关系的，须有与第三

者的协议或其他文件。
具体事项请到县行政服务中心水电窗口办

理受理手续。
热线6：如果发现有人在河道管理范围乱

搭乱盖或者倾倒垃圾等行为，我们应该怎么办，
如何处理？

答：发现这种现象，群众可以向我局水政监
察大队反映，联系电话：86049136，也可以打
110，我们会及时组织人员去处理的。

还有，群众在反映问题时需要注意的是：根
据新政发〔2007〕1号文件，城市河道（新昌江）
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由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集中行使。因此，城市河道方面的问题，请及
时向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反映，投诉热线
96310。

热线7：现在新昌江钓鱼的人很多，请问钓
鱼不违法吗？如果不违法，为什么长诏水库不
能钓鱼呢？

答：我县的新昌江、黄泽江、澄潭江是国有
的增殖水面，对于增殖水面的渔政管理，法律和
法规对电、炸、毒鱼等违法行为和无证网捕鱼都
有明文禁止条款，但对钓鱼没有禁止条款。

长诏水库是养殖水面，法律规定养殖水面
的娱乐性游钓要取得养殖经营权人的同意，而
且长诏水库是我县饮用水源保护区，钓鱼对水
质破坏很大，因此必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等有关法律实施禁钓。

热线8：现在电瓶捕鱼很猖獗，请问你们渔
政部门是怎么管理的？

答：不可回避，现在电瓶捕鱼是比较猖獗，
我局渔政站加大了检查和执法力度，每年没收
电瓶在 150只以上，处理涉案人员 170多人，但
由于渔政力量太薄弱，渔政站没有独立的编制，
由水产技术人员兼职，由于繁重的水产技术推
广工作，现有的执法力量要全面取缔电瓶捕鱼
违法行为确实有难度。

热线9：现在水资源越来越紧缺，特别是农
村经常为争水引发纠纷，如果发生水事纠纷，该
如何处理？

答：（一）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发生水事纠纷，
应当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
裁决，有关各方必须遵照执行；

（二）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
发生的水事纠纷，应当协商解决，当事人不愿协
商或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
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
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热线 10：我想问一下，农村水电项目审批
有哪些规定？

答：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农村水电建设
管理的意见》，农村水电建设项目，必须严格
执行水工程规划同意书制度、工程建设方案

审批制度、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及取水许可
制度、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制度、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审批制度和前期技术文件审查审批制
度。

对于政府投资或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
的农村水电项目实行审批制。

对于其他农村水电项目实行核准制，项目
申请人应编制项目申请报告。核准制取消项目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程序，水行政主
管部门只审批项目初步设计。项目核准报告由
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核
准前进行技术审查。

热线11：农村水电站机电运行人员上岗应
具备什么条件？上岗证如何取得？

答：农村水电站机电运行工必须经上岗培
训后持证上岗，5年后必须进行换证培训。农村
水电站机电运行工上岗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
培训工作及发证。

热线12：有人说，取用江河、湖泊或地下水
资源需办手续，应该怎样办理，到哪里办理？

答：是的，取用江河、湖泊或地下水资源需
办理手续。《水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直接从江
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或个人，应
当按照国家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
度的规定，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
构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费，取得
取水权。但是，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
饮用等少量取水的除外。

具体事项请到县行政服务中心水电窗口申
请受理，办理取水许可审批手续。

热线 13：我想申领捕捞许可证，请问怎么
办证？

答：捕捞证的申请和发放有法律上严格的
程序规定，具体可到我局服务窗口或水产技术
推广中心咨询。服务窗口电话：86040675；水产
中心电话：86024605

热线 14：王局长，请问哪些属于水事违法
行为？

答：水事违法行为是指违反水法规规定的
各种行为。如：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的乱堆、乱建、
乱搭、乱挖等都属于水事违法行为。水事违法
行为由水政监察部门查处，水政监察部门依法
行使行政执法权和行政处罚权。

主持人问：农村自来水改造事关老百姓切
身利益，省、市、县都很重视，作为民生工程来
抓，那么，农村自来水改造资金补助标准怎样，
能否说一下？

答：这个问题分两点说明：
第一，列入 2010年至 2013年扩大内需

中央投资农村饮水安全项目的村是有标准
的，它是按在册农村人口补助，即中央资金每
人162.5元，省级配套资金每人 160元，县级
配套资金每人不少于 100元，其余由村自筹。

第二，以往列入省级项目，没有定量的标
准，根据往年情况看，每年可分配总额在变
动，每年安排改造自来水的村和人口有多有
少，也就是说我县所争取到省级资金，2007
年 92万元、2008年 385万元、2009年 814万
元、2010年 229万元；县里自来水专项资金从
2006年的 200万元，逐年增加到现在的 500
万元。所安排的村和受益人口，2007年度 44
个村 3.9万人；2008年 78个村 5万人；2009
年 70个村 5.5万人；2010年 43个村 3.8万
人。所以，以往省级项目是根据每年可动用资
金总额和所下达建设计划村庄和人口规模，
综合平衡后进行补助。从 2011年开始，没有
省级项目，只有中央项目和县级项目。县级项
目补助标准也是根据每年可动用资金总额和
所下达建设计划村庄和人口规模，综合平衡
后进行补助。

县水利水电局“局长在线”直播摘录

一、自然风光类
主要收录新昌县域内独具魅力的山水自然风光。
二、名胜景观类
主要收录新昌县域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名胜古迹。
三、乡土民俗类
主要收录新昌独特的生活习俗、传统礼仪、节日与庆典文化、饮食与

服饰文化等内容。
四、建筑工艺类
主要收录新昌县域内有特色的传统民间工艺、传统民居建筑等内容。
五、人文典故类
主要收录新昌的地方戏剧、文化教育、医疗科技、体育竞技等方面能

反映新昌人独特精神风貌的各类史实。
六、特产名品类
主要收录新昌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各类名优特产品。

为全面、集中、准确地反映新昌地方特色，我们将
以“思想性、人文性、本土性、可读性”为主旨编辑出版
新昌乡土人文类图书《新昌一绝》，现面向全县各界人
士公开征集文字稿件和资料图片。

征稿要求：
1.来稿必须原创，以记叙文体为主，所提供史料、

数据务必核实，字数在千字以内为佳。对同类题材稿
件择优选用或作综合整理，对来稿有加工修改或综合
整理的权力，不同意者请预先声明。

2.来稿应附作者真实姓名、详细地址、电话、电子

信箱等必要信息，以便联系，发表时署名自便。
3.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来稿将择优在《今

日新昌》刊发，届时结集出版，并奉薄酬。
4.请 用 电 子 文 档 投 稿 ， 电 子 信 箱 为

xc6620668@163.com，稿件截止日期为 2011年 4月
30日。

5.凡投稿者，均视为接受上述要求。
附：《新昌一绝》选题概要

新昌县新闻信息传播中心
2010年 11月 19日

《新昌一绝》征稿启事
《新昌一绝》选题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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